宜良县人民政府
 关于转发《昆明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并明确我县公共租赁住房相关准入条件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工业园区管委会、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县直各委办局：
为全面贯彻落实《昆明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昆政规〔2026〕4号），规范我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工作，精准适配我县住房保障实际需求，切实保障住房困难群体基本居住权益，现就转发该办法并明确我县相关执行要求通知如下：
一、转发执行办法
现将《昆明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转发给各单位，除本通知明确的内容外，其余条款、细则均严格参照该办法执行。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认真组织学习，严格贯彻落实，确保政策落地见效。
二、明确我县准入条件
根据《昆明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第三章准入管理第十六条规定，结合我县实际，我县公共租赁住房具体准入条件按以下要求确定： 
1.  住房标准：主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在本县建成区范围内无自有住房或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本地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的60%；
2. 收入标准：申请家庭人均月收入不超过云南省二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2倍。
3. 户籍居住要求：非本县户籍的主申请人，需满足上述住房和收入标准，且持有本县公安机关核发的有效居住证明。
4. 资格要求：主申请人需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主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在昆明市行政区域内未享受其他住房保障政策。
三、工作要求
1. 各乡镇（街道）负责做好辖区内公租房政策宣传解读；严格初审申请材料，核查真实性、完整性；配合开展入户调查、日常动态复核等工作，严把申请入口关，杜绝虚假申报、违规申请等行为 。 
[bookmark: _GoBack]2.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核查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的社保缴纳、最低工资标准核定等相关信息，及时提供数据支持。
3. 县民政局负责核查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低保、婚姻状况、死亡等相关信息，配合做好收入、家庭情况核查工作。
4.县公安局负责核查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户籍、身份、居住证明等信息，依法提供相关核查证明 。
5.县公积金中心负责核查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的公积金缴纳、提取等信息。
6.县自然资源局（不动产中心）负责核查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在本县建成区范围内的不动产登记、面积等相关信息，及时出具核查结果。
7.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我县住房保障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本通知明确的标准指导县金汇保障房公司开展资格审核、房源分配、动态监管等工作，建立健全审核机制，确保公租房分配公平有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产管理部门）负责核查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在本县建成区范围内房产登记、面积等相关信息，及时出具核查结果。
8.各相关部门要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及时、准确、无偿提供核查数据，实现联合审核、限时办结 ，提高工作效率。纪检监察部门对公租房审核、分配、管理工作中履职不力、把关不严、弄虚作假、失职渎职的单位和个人，依法追究责任。
四、做好政策衔接过渡 
本通知印发前，已受理、正在审核流程中的公租房申请，按照本通知规定的标准执行；已签订租赁合同的，继续按原合同约定履行至合同期满，期满后重新按照本通知标准审核资格。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宜良县人民政府
2026年X月X日
（此件公开发布）
